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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4

信息披露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累计利息收入扣除

手续费后净额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末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账户余额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

目金额

补充流动资金金

额

２９０，２０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８１，８２９．８１ １８７，０１２，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６，９７４，８２９．８１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账面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先锋支行

１８０５７９０１１４０００２１５６

定期

２

，

１１５

，

８３９．４７

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先锋支行

０５７９０１０４００１７２２１

活期

１．２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解放路支

行

７４０１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９６８４１

活期

３９

，

７１１

，

４３２．２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麓谷支

行

８４７８１１１４７７０８０９３００１

活期

１４

，

７４７

，

０５５．８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麓谷支

行

８４７８１１１４７７０８２１１００１

定期

２０

，

３９９

，

９９９．９１

合 计

７６

，

９７４

，

３２８．７４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以及中国证监会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湖南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

使用进行监督，确保专款专用。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解放路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长

沙市先锋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麓谷支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以及保荐机

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在上述三家银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财务收益，公司与商业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定期存放），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以定期方式存放于上述三家银行。

本公司充分保障保荐机构、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权。 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机构，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公司授权其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商业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公司和

商业银行积极配合；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正常。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针对承诺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末，募集资金实际投入

期为

４１

个月（

０８

年

８

月

－１１

年

１２

月），募集项目累计投入

１８

，

７０１．２０

万元，除科技园扩建工程项

目外，其余项目皆已结项。 以下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２９，０２０．５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５１９．４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２，

７０１．２０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①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②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资金额的

差额

③＝②－①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④＝②

／①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１．

手机动漫项目 否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８．３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８，２７４．６０

是 否

２．

增值电信业务

综合服务 平 台

扩容项目

否

４，５０８．００ ４，５０８．００ ４，５０８．００ ８３１．１７ ４，５０８．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３，２７１．５４

是 否

３．

基于无线服务

模式的中 小 企

业行业 信 息 化

应用系统项目

否

２，８９４．２０ ２，８９４．２０ ２，８９４．２０ ０．００ ２，８９４．２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３，００５．７０

是 否

４．

基于

ＳＯＡ

的企

业信 息化应用

服务平台项目

否

３，２９９．００ ３，２９９．００ ３，２９９．００ ０．００ ３，２９９．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４，０４１．５４

是 否

５．

湖南拓维科技

园扩

建 工 程 项

目

否

３，２６３．００ ３，２６３．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注 是

合计

— ２１，９６４．２０ ２１，９６４．２０ １７，４５８．４２ ２，５１９．４７ １８，７０１．２０ ０．００ — — １８，５９３．３８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注

：

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

，

与

２００８

年上市时相比

，

公司在行业环境

、

发展战略

、

经营规模

、

业务范

围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改变

，

公司早已确立了走出湖南

，

走向全国的发展战略

，

如若仍按原计划建立

以长沙为中心的运营

、

研发

、

营销中心

，

已不能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

公司拟在科研资源丰富

、

交流

合作密集的北京建立研发中心

、

运营中心和全国营销中心

，

优化资源配置

，

利于公司参与全国性的大

市场竞争

。

通过充分的考察和慎重研究

，

公司拟在北京

“

北工大软件园

（ＢＤＡ

芯中心

）”

购买办公楼作

为研发中心

、

运营中心和全国营销中心办公用房

，

该募集资金项目拟变更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注

：

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

，

与

２００８

年上市时相比

，

公司在行业环境

、

发展战略

、

经营规模

、

业务范

围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改变

，

尚未启动的

“

科技园扩建工程项目

”

拟变更

。

公司拟在科研资源丰富

、

交流合作密集的北京建立研发中心

、

运营中心和全国营销中心

，

优化资源配置

，

利于公司参与全国性

的大市场竞争

。

为此

，

公司拟在北京

“

北工大软件园

（ＢＤＡ

芯中心

）”

购买办公楼

，

建立研发中心

、

运营

中心和全国营销中心

。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超募资金

７，０５６．３０

万元

，

已经使用

４，０００

万元

，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剩余

３，０５６．３０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发生调整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没有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未出现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尚未完工

，

还不存在募投项目结余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纳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金额取自报告期内收入数

。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收益情况

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与

２００８

年上市时相比，公司在行业环境、发展战略、经营规

模、业务范围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改变，公司早已确立了走出湖南，走向全国的发展战略，

如若仍按原计划建立以长沙为中心的运营、研发、营销中心，已不能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

要。 与此同时，以北京为核心的北方区域业务及全国运营、研发中心则急需建立一个起点

高、技术先进的产业研发生产基地，利于公司参与全国性的大市场竞争。 公司希望在科研资

源丰富、交流合作密集的北京建立研发中心、运营中心和全国营销中心，优化资源配置，为

全国市场拓展工作提供便捷有力的支撑，加快业务推进，提高盈利能力。 为此，公司通过充

分的考察和慎重研究，拟在北京“北工大软件园（

ＢＤＡ

芯中心）”购买办公楼作为研发中心、运

营中心和全国营销中心办公用房，共需资金约

６

，

６８２

万元，其中：

３

，

２６３

万元将使用变更后的

“科技园扩建工程项目”募集资金支付，余款将以超募资金及募集资金银行利息收入补足。

该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发生变更后，将有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符合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需

要。 本次变更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执行。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１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剩余超募资金使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８５９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４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０

万股，发行采用网

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价格为

１５．３７

元

／

股，共募集资金总额

３０

，

７４０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１

，

７１９．５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２９

，

０２０．５０

万元。其中计划内募集资金

２１

，

９６４．２０

万元，超募资金

７

，

０５６．３０

万元。该募集资金

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全部到位，并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深南验

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４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１

、投资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手机动漫项目；

２

、投资

４

，

５０８．００

万元用于增值电信业务综合服务平台扩容项目；

３

、投资

２

，

８９４．２０

万元用于基于无线服务模式的中小企业行业信息化应用系统项目；

４

、投资

３

，

２９９．００

万元用于基于

ＳＯＡ

的企业信息化应用服务平台项目；

５

、投资

３

，

２６３．００

万元用于湖南拓维科技园扩建工程项目。

上述

１

、

２

、

３

和

４

项目已经完成，项目

５

尚未启动。

本次拟将原计划中“湖南拓维科技园扩建工程项目”的募集资金

３

，

２６３．００

万元及剩余超

募资金

３０５６．３０

万元，投入新项目“购置北京

ＢＤＡ

芯中心办公楼项目”中，总投资金额约

６

，

６８２．００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２３．０９ ％

，不足款项由募集资金银行利息收入补足。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剩余超募资金使用的议案》，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符合法律法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原“湖南拓维科技园扩建工程项目” 计划投

入

３

，

２６３．００

万元扩建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拓维科技园。

截至目前，该项目尚未启动。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根据公司审计部出具的《拓维信息募

集资金

２０１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共计人民币

７

，

６９７．４８

万元 （与账面金额相比，有

５０１．０７

元未达利息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账面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先锋支行

１８０５７９０１１４０００２１５６

定期

２

，

１１５

，

８３９．４７

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先锋支行

０５７９０１０４００１７２２１

活期

１．２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解放路支

行

７４０１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９６８４１

活期

３９

，

７１１

，

４３２．２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麓谷支

行

８４７８１１１４７７０８０９３００１

活期

１４

，

７４７

，

０５５．８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麓谷支

行

８４７８１１１４７７０８２１１００１

定期

２０

，

３９９

，

９９９．９１

合 计

７６

，

９７４

，

３２８．７４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根据《湖南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拓维科技园扩建工程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及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运用所述，原“湖南拓维科技园扩建

工程项目是为了充分利用湖南长沙高新技术园品牌优势和聚集效应，实行集约

化生产，发挥规模效益，为公司信息产业持续发展提供平台。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与

２００８

年上市相比，公司所处内外环境均发生了较

大改变。

１．

行业环境

随着

３Ｇ

网络的应用和智能手机终端的普及， 围绕手机的信息服务已由传

统移动增值服务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众多传统互联网门户也以品牌知名度

为优势跻身移动互联网的行业。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公司不断实施战略调整，

以卓越的技术能力、坚固的市场渠道能力和有效的组织管理能力为基础，积极

把握行业机遇，保证公司稳定较快发展。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研发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促进与外界的交流合作，

公司希望在科研资源丰富、交流合作密集的北京建立研发中心、运营中心和全

国营销中心，优化资源配置，为全国市场拓展工作提供便捷有力的支撑，加快业

务推进，提高盈利能力。

２．

发展战略

通过对市场环境和经营目标的分析讨论， 公司制定了清晰的战略发展目

标：在未来三年内成为国内移动互联网行业具有影响力、名列前茅的公司；以文

化创意产业、移动教育产业、移动电子商务产业为三驾马车，聚焦产品，打造品

牌；加大创新、研发力度，掌握移动互联网主要核心应用；优化企业内部管理，建

立完善人才体系，打造强大组织能力。

公司现有的发展战略早已带领公司走出湖南，走向全国。 如若公司仍按原

计划建立以长沙为中心的运营、研发、营销中心，已不能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

要。

３．

经营规模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总资产超过

９

亿元，相比于

２００８

年末的

６．１

亿元增长率超过

５０％

。 员工人数也从

７００

余人增至

２０００

余人，人数增

长了近

２

倍。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来看，以北京为核心的北方区域业务及全国

运营、研发中心急需建立一个起点高、技术先进的产业研发生产基地，利于公司

参与全国性的大市场竞争。

４．

业务范围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也较

２００８

年发生了较大改变，不仅在系统集成销售及

软件业务和传统增值业务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创新， 还新增了移动教育等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移动教育部分业务已拓展到全国十余个省份。 公司业务

的拓展，对全国营销体系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鉴于上述原因，湖南拓维科技园扩建工程已不能满足公司管理需要。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１

、项目基本情况

为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经慎重研究，拟认购位于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芯中心

Ｂ

区北区

２８－２

、

２８－３

号办公楼，承担产品研发、运营、营销管理

中心、行政办公、产品展示等核心职能。

“购置北京

ＢＤＡ

芯中心办公楼项目”拟购置的两栋楼均为

７

层（地上

６

层，地

下

１

层），建筑面积共计

４２５７．４８

平方米（注：面积最终按《房地产权证》为准），目

前已竣工验收，达到使用条件。 预计总投资额约为人民币

６６８２

万元，包括购房

款、公共维修基金、相关税费及后期装修费用。

２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北京经开工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３０２００３４８１３１８

企业资质证书号：

ＪＫ－Ａ－３３５２

法定代表人：周世义

委托销售代理机构：北京经开亦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３０２０１２１４０４２５

３

、投资计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剩余超募资金使用的议案》，同

意将原计划中“湖南拓维科技园扩建工程项目”的募集资金

３

，

２６３．００

万元、剩余

超募资金

３０５６．３０

万元及部分银行利息收入

３６２．７

万元用于本项目； 剩余银行利

息收入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承诺该笔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

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１．

项目的背景情况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中国北京东南亦庄地区， 是北京唯一同时享受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重优惠政策的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

ＢＤＡ

芯中心项目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核心区内，周

边聚集了中芯国际、京东方、中国数码、中企动力、云基地、中国路桥等数十家大

型高科技企业，形成了浓郁的产业生态氛围。

ＢＤＡ

芯中心开创了办公社区化的

建园理念，以庭院式布局，构成包括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办公、商业配套、星级酒

店、高端公寓等多种物业形式为一体的高端商务综合体，充分满足园区职工工

作、生活、休闲、娱乐的需要。

为了更好促进公司战略转型，提高综合竞争力，推进各项业务在全国的落

地，公司拟认购的

ＢＤＡ

芯中心

Ｂ

区北区

２８－２

、

２８－３

号办公楼， 将承载全国文化

创意产业运营中心、全国移动教育研发总部、全国营销中心总部的建立，公司将

以此为聚集人才、资金与技术研发的高地，向全国进行辐射。

２．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

１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趋势而拟定，符合公司战略转型的需

要。

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文化产业发展面临重大历

史机遇。面对瞬息万变的移动互联网环境，公司一直致力于以手机动漫为核心，

打造全媒介、全运营的文化创意产业；同时继续努力建立教育与移动互联网交

叉领域的第一品牌，构建移动终端、实体教育、网络教育为一体的服务体系。 本

次购置办公楼建立全国文化创意产业运营中心、全国移动教育研发总部是根据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而拟定，符合公司战略转型的需要。

（

２

） 本项目的实施可有效解决管理问题，提升公司整体运作效率。

目前公司营销体系分散在全国

２９

个省， 随着各项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的落

地，由于空间距离大，各环节沟通和协助效率低下，公司整体运作效率无法得到

提升。 实施本项目，对促进沟通协作，规范统一管理，提高整体工作效率起到保

障作用。

（

３

） 本项目建成全国文化创意产业运营中心、全国移动教育研发总部，能

有效推动业务发展，提高盈利水平。

人才与技术是公司最重要的资源，在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建立运营、

研发总部，能更好的聚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聚焦最先进的技术、获取最优质的

业务资源，推动业务发展，提高盈利水平。

（

４

） 本项目的实施能改善目前办公拥挤的问题，同时提升企业形象。

目前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场地位于金融街

Ｅｘｃｌｅ

大厦，虽地段优越，但人员拥

挤，整体性较差，尚未建设良好的产品展示和投资交流环境。 同时，随着公司市

场全国化，北京办公人数逐渐增多，现有办公场地已不能满足需要，若继续以租

赁方式取得办公场地一方面物业成本成倍增加，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企业长期发

展。 因此本项目既能解决现有办公场地问题，又能规避房屋租金不断提升的风

险，具有较强的经济实用性。

随着本项目中产品展示区、合作洽谈区、阅读研讨区的建设，能有效提升企

业形象，传播企业文化。

（

５

） 公司自营场地面积增加，为后续发展预留足够空间。

目前公司办公场所建筑面积约为

４６５

平方米，且为租赁；在购置

ＢＤＡ

芯中心

Ｂ

区北区

２８－２

、

２８－３

号办公楼后，公司自有营运场地面积增加数倍，为公司后

续发展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同时，园区良好的区位、交通、物流、产业配套及功能

配套为公司未来长远发展提供支撑。

３．

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对于本次购买办公楼的项目，尽管公司已经就相关状况进行了全面考虑并

判断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具备可行性，本项目仍然存在以下风险：

（

１

）购置办公楼后，新增折旧费用影响公司利润的风险

本次购置办公楼不会发生因为固定资产折旧增加而导致利润明显下降的

情况。 本项目实施后，预计每年产生的折旧费用为

３２４

万元，但公司将停止在金

融街租用办公场地，每年至少减少

２５５

万元租金；同时，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

大和管理的规范，公司将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在固定资产规模扩大的同时增强

了公司盈利能力，因此折旧对公司利润影响非常有限。

（

２

）项目完成后，因地域变化造成人工成本增加，影响公司净利润的风险

本项目造成的人工成本增加不会对公司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项目实施

后，全国营销中心将对市场工作进行统一调配管理，在不影响业务发展的条件

下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研发基地的成立会加速业务的产品化，大幅

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故人工成本的增加不会对净利润造成较大影响。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经济效益评价方法：按市价计算的房屋租金与按购买总投资的年折

旧额进行对比分析。

１．

基础数据

①

购房预计年折旧额

根据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制度，净残值率为

３％

，折旧年限为

２０

年，预计本

项目完成后每年产生的折旧为

３２４

万元。

预计年折旧额

＝

总投资额

×

（

１－

残值率）

÷

使用年限

＝６６８２×

（

１－３％

）

÷２０＝３２４

万元

②

租房预计年租金

技术开发区内写字楼日平均租金价格为

３

元

／

㎡，若租用与本项目建筑面积

相同的办公场地，每年需要承担租金

４６６

万元。

预计年租金

＝

建筑面积

×

日租金价格

× ３６５ ＝ ４２５７×３×３６５ ＝４６６

万元

２．

项目利润预测

本项目按办公所需场地计算，节约的费用就是项目产生的利润。

预计项目利润

＝

预计年租金

－

预计年折旧额

＝ ４６６

–

３２４ ＝１４２

万元

３．

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完成后每年可以为公司节约

１４２

万元费用。

此外，目前公司租用北京金融街

Ｅｘｃｌｅ

大厦建筑面积

４６５

㎡的写字楼作为办

公场地，金融街地区写字楼

２０１２

年平均租金价格为每天

１５

元

／

㎡。 项目完成后，

公司将停止在金融街租用办公场地，每年也将至少减少

２５５

万元租金支出。

项目建成后，公司还能充分享受项目所在地政策、税收的优惠，降低费用水

平和因土地资源减少而带来的租金成本升高的风险， 同时提高研发和管理水

平，提升盈利能力。本项目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核心区内，蕴藏着巨大

的机遇和无限的发展空间，未来具备较大的升值潜力。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及剩余超募资金

使用的意见

（一）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剩余超募资金使用，体现了公司依据实际需要及时调整的负责态度，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运作效率，推进公司各项业务在全国的落地，

不存在重大风险，具有可行性。上述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及剩余超募资金使用的议案》， 同意将原计划中 “湖南拓维科技园扩建工程项

目”的募集资金

３

，

２６３．００

万元、剩余超募资金

３０５６．３０

万元及部分银行利息收入

３６２．７

万元用于购置北京

ＢＤＡ

芯中心办公楼项目； 剩余银行利息收入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

（三）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海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鉴于公司战略发生较大变

化，为促进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拟将原计划中“湖南

拓维科技园扩建工程项目”的募集资金

３

，

２６３．００

万元、剩余超募资金

３

，

０５６．３０

万

元及部分银行利息收入

３６２．７

万元用于在北京

ＢＤＡ

芯中心购买办公楼建立全国

运营、营销中心和研发中心；剩余利息收入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承诺该

笔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对外

披露。该变更事项有助于公司的经营的发展，符合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需要，不

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变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

过，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次变

更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同意拓维信息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调

整，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保荐机构将对拓维信息调整后的募

投项目投资情况保持适当关注。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保荐机构意见；

５．

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０４月１８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１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北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适应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推进公司整体战略顺利实

施，提高综合竞争力，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推进各项业务在全国的落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拓维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在北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介绍

北京拓维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为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拓维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注册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北街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股东及股东出资情况：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占北京拓维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出资方式：现金

法定代表人：李新宇

经营范围：凭电信增值业务许可证从事全国范围内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

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凭互联网出版许可证从事互

联网游戏出版物、手机出版物业务（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９

日）；凭出版物发行许可证从事书报刊、电子出版物批发

（网络发行）（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凭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从事网络文化经营业务（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计算机

软、硬件及其配套产品、办公设备、电子电气产品的研制、开发、销售；政策允许的咨询服务；研制、开发、销

售及相关技术服务；电视监控与防盗报警工程业务（凭本企业许可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

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票务代理。（以上暂参照公司的经营范围，

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四、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在北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推进全国研发基地、全国营销中心的建立，同时进一步加强

公司对北方区域中心的属地化管理及对外合作交流，促进北方区域优质资源的整合，促进公司持续快速

发展，提高公司在全国的综合竞争力、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推进公司整体战略顺利实施。

由于该子公司设立的相关事项需有关部门核准， 因此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相关事项的办理以

有关部门审批意见为准。

公司将及时披露后续的该全资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 ０４月 １８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李新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邢霓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邢霓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９８１，３８７，６６５．９０ ９３４，２３０，２０２．４８ ５．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８０２，８４９，４６７．４５ ７８６，３３５，７２９．１５ ２．１０％

总股本

（

股

） ２１８，０３３，７２４．００ ２１８，０３３，７２４．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６８ ３．６１ １．９４％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８７，３４４，０６４．７３ ９６，８９６，１２９．２９ －９．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６，５１３，７３８．３０ ２１，８３９，５０５．３４ －２４．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２，４２６，４３３．４２ －４，６００，８６６．６０ －３８７．４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０３ －２３３．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１０ －２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１０ －２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８％ ２．９４％

下降

０．８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１．６３％ ２．５１％

下降

０．８８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１

，

９４２．９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２３８

，

０００．０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２７

，

８５９．４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７

，

６８４．９６

合计

３

，

５９５

，

８８２．５７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３，３０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李新宇

１２，４６６，８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宋鹰

１０，０９６，１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周玉英

７，９５１，０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吴行业轮动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５０８，９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６，１９０，６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６１，９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

－

建行

－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

限公司

２，２８３，１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１１，９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刘玉卿

１，５８０，３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应收利息较年初增长

５０％

，

主要系定期存款计提利息未到期兑付所致

；

２

、

商誉较年初增长

１９６％

，

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互动传媒有限公司

溢价收购湖南家校圈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

３

、

开发支出较年初增长

５５％

，

主要系未完工研发项目继续产生相应支出所致

；

４

、

递延所得税资产较年初下降

３１％

，

主要系上年年终奖计提所得税产生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

，

本期发放年终奖冲回所致

；

５

、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

１００％

，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年终奖已支付完毕

所致

；

６

、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加

３５７％

，

主要系湖南互动传媒有限公司收购湖南

家校圈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所致

７

、

递延收益较年初增加

３２２％

，

主要系公司收到项目财政拔款所致

；

８

、

销售费用同比上涨

６６％

，

主要系公司积极拓展全国市场

，

人工成本上升

，

差旅交通费

、

业务招待费增加所致

。

９

、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１４２％

，

主要系坏账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

１０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３８７％

，

主要系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

１１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２１６％

，

主要系定期存款到期转

存所致

；

１２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１００％

，

主要系上期公司发生子

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现金

，

而本期未发生相关事项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

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

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李新宇

、

宋鹰

和湖南电广传

媒股份有限公

司

发行人控股股东

、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

新宇及其一致行动人宋鹰已出具

《

避

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

承诺自己在中

国境内

（

包括香港

、

澳门和台湾

）

目前

不存在

、

将来也不会存在任何直接或

间接与发行人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

务

，

亦不会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和以

任何形式

（

包括但不限于合资经营

、

合作经营或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

的股票或权益等

）

从事与发行人有竞

争或构成竞争的业务

；

对于自己将来

可能出现的下属全资

、

控股

、

参股企

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所从事的业务与

发行人有竞争或构成竞争的情况

，

承

诺在发行人提出要求时出让自己在

该等企业中的全部出资或股份

，

并承

诺给予发行人对该等出资或股份的

优先购买权

，

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

交易的价格是公平合理的

，

是在与独

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的交易基础

上确定的

；

承诺不向与发行人及发行

人的下属企业

（

含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企业

）

所生产的产品或所从事的业务

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

、

企业或其他机

构

、

组织或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

销售渠道

、

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

承

诺赔偿发行人因自己违反本承诺的

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

或开支

。

公司主要股东李新宇

、

宋鹰

和法人股东

———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承诺

：

若发生公司上市前的

税收优惠被追缴的情况

，

将全额补偿

公司被追缴的税款以及滞纳金

。

报告期内

，

上述承诺人均严格履行所

作的承诺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

降幅度为

：

２０．００％ ～～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３

，

０３６

，

０９１．０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运营正常

，

但随公司战略调整

，

一方面传统增值业务继续下滑

，

新型

业务尚处于市场培育期

；

另一方面

，

公司规模扩大同时关键人才引进

、

员工成本及

新项目前期投入在本期大幅增加导致净利润下降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董秘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邮基金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及战略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６

日

董秘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东方证券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及战略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２

日

董秘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光大证券

、

易方

达基金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及战略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３

日

董秘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夏基金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及战略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７

日

董秘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泽熙投资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及战略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９

日

董秘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建投

、

诺安

基金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及战略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５

日

董秘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证券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及战略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６

日

董秘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新华资产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及战略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９

日

董秘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

、

朱雀投资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及战略

发展规划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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